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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九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

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18 日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5 月 18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 113 号公司七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卢柏强先生
（6）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 2020 年 4 月 25 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代理人） 共 12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27,367,740 股，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 35.8140％。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共计 4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25,534,217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5.613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833,523 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0.2006％。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卢柏强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27,007,6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00％；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360,00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36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607,8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3.9661％；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7％；弃权 360,0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0,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322％。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2、《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27,007,6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00％；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360,00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36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607,8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3.9661％；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7％；弃权 360,0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0,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322％。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3、《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和《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

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27,007,6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00％；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360,00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36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607,8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3.9661％；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7％；弃权 360,0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0,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322％。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4、《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27,007,6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00％；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360,00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36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607,8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3.9661％；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7％；弃权 360,0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0,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322％。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5、《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7,367,6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967,8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9983％；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7％；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6、《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27,007,6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00％；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360,00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36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607,8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3.9661％；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7％；弃权 360,0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0,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322％。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续聘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7,007,6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00％；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360,00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36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607,8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3.9661％；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7％；弃权 360,0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0,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322％。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19 年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7,007,6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00％；反

对 360,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607,8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3.9661％；反对 360,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339％；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公司监事 2019 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7,007,6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00％；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360,00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36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607,8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3.9661％；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7％；弃权 360,0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0,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322％。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7,367,6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967,8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9983％；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7％；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7,007,6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00％；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360,0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36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607,8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3.9661％；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7％；弃权 360,0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0,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322％。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做《独立董事 2019 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李运、孙伟博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

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
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九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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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下午 14:00� 在杭州市西湖区双龙街 136 号西溪世纪中心 2 号
楼南楼 5 层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表决方式。 其
中：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一）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5 月 18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 5� 月 18�

日 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15� 至 2020� 年 5� 月 18�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
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吕明华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3 人，代表股份 93,450,9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73.008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2 人，代表股份 93,440,0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73.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 人， 代表股份 10,9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8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7 人，代表股份 39,050,9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30.508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6 人，代表股份 39,040,0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30.5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 人， 代表股份 10,9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85％。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列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表决方式，经与会股东认真讨论，审

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 1.00� 关于《公司董事会 2019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440,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3％； 反对 10,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040,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21％； 反对 10,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 2.00� 关于《公司监事会 2019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440,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3％； 反对 10,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040,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21％； 反对 10,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 3.00�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440,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3％； 反对 10,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040,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21％； 反对 10,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 4.00�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440,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3％； 反对 10,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040,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21％； 反对 10,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 5.00�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440,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3％； 反对 10,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040,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21％； 反对 10,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 6.00�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450,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050,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议案 7.00�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20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440,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3％； 反对 10,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040,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21％； 反对 10,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 8.00�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440,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3％； 反对 10,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040,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21％； 反对 10,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 9.00� 关于《续聘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440,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3％； 反对 10,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040,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21％； 反对 10,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北京尚公（杭州）律师事务所蒋胤华、杨潇涵律师见证本次会议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和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尚公（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300649 证券简称：杭州园林 公告编号：2020-010

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控股”）的通知，获悉华通控股将其持有的本公

司部分股份进行了质押及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
一大股东及一致行动

人
本次质押股数（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的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是否为限售股 是否为补充质
押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浙江华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是 224.00 0.32 0.04 否 否 2020 年 5 月 15

日
质押人申请解
除质押为止

杭州德程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融资

合计 -- 224.00 0.32 0.04 -- -- -- -- -- --
（二）本次解除质押（解除冻结或拍卖等）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冻结/拍卖等股份
数量（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申请人等

浙 江 华 通 控 股 集
团有限公司 是 153.60 0.22 0.02 2018 年 6 月 4 日 2020 年 5 月 15 日 杭州德程投资管理合伙企 @ 业

（有限合伙）

浙 江 华 通 控 股 集
团有限公司 是 307.20 0.44 0.05 2018 年 8 月 7 日 2020 年 5 月 15 日 杭州德程投资管理合伙企 @ 业

（有限合伙）

合计 -- 460.80 0.66 0.07 -- -- --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本次质押前质押股份
数量(万股)

本次质押后质押股
份数量(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
结数量(万股)

占已质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
结数量(万股)

占未质押股份比
例（％）

浙江华通 控 股 集
团有限公司 69,888.00 11.22 61,097.20 61,321.20 87.74 9.85 0.00 0.00 0.00 0.00

上海曜瞿 如 网 络
科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9,651.16 6.3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9,651.16 100.00

绍兴市上 虞 鼎 通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5,192.88 2.44 15,192.88 15,192.88 100.00 2.44 15,192.88 100.00 0.00 0.00

王苗通 5,712.69 0.92 5,708.80 5,708.80 99.93 0.92 4,284.52 75.05 0.00 0.00
王娟珍 648.40 0.10 632.32 632.32 97.52 0.10 632.32 100.00 0.72 4.46
合计 131,093.12 21.05 82,631.20 82,855.20 63.20 13.31 20,109.72 24.27 39,651.88 82.20

（四）股东股份被冻结或拍卖等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华通控股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被冻结的情形，不存在被拍卖或设定信托的情形。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一）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用于满足本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二）华通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55,461.20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2.31%，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91%，对应融资余额 279,890.00

万元；未来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55,941.20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2.67%，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98%、对应融资余额 292,890.00 万元。 华通控股及其一
致行动人还款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其自有及自筹资金，具有足够的资金偿付能力。

（三）华通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本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本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本次质押的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五）华通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其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

制权变更。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质押明细；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解除质押明细。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〇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602 证券简称：世纪华通 公告编号：2020-046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海大集团”）的控股股东广州市海
灏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灏投资”）于 2018 年 5 月 17 日将持有的海大集团（代码：
002311.SZ）股份 5,200,000股质押给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质押期限从 2018年 5月 17
日至 2019 年 5 月 17 日；并于 2019 年 5 月 15 日办理股份质押展期，展期后质押到期日
为 2020年 5月 16日。 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8年 5月 19日及 2019年 5月 16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5）及《关于
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展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3）。

公司于近日接到海灏投资函告， 获悉海灏投资再次办理了上述股权质押展期
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展期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质押展期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展
期

数量
（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

质押

原质押
起始日

首次展
期质押
到期日

本次展
期后质
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海灏
投资 是 5,200,00

0 0.57% 0.33% 否 否
2018 年
5 月 17

日

2020 年
5 月 16

日

至解除
质押登
记之日

止

中邮证
券有限
责任公

司

自身
生产
经营

合计 - 5,200,00
0 0.57% 0.33% - - - - - - -

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2、股东股份质押累计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海灏
投资

910,589,35
9 57.62% 229,719,00

0 25.23% 14.54% 0 0% 0 0%

合计 910,589,35
9 57.62% 229,719,00

0 25.23% 14.54% 0 0% 0 0%

二、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海灏投资运营一切正常，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资金偿还能

力，所质押股份不存在引发平仓或被强制平仓风险，也不存在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
发生变更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回购延期质押对账单；
2、广州市海灏投资有限公司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二 O 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311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2020-047
债券代码：128102 债券简称：海大转债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5 日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桂证调查
字 2019047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
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7 日
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18）。

在调查期间，公司全面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及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已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2019� 年 12� 月
17� 日、2020� 年 1� 月 16� 日、2020 年 2 月 18 日、2020 年 3 月 18 日、2020 年 4 月 15
日分别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
编号：2019-125）、《关于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9-138）、《关
于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0-008）、《关于立案调查进展暨风
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0-015）、《关于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
编号：2020-024）、《关于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0-040）。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基本正常，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就上述立案

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者相关进展文件，如果收到相关文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公司因此受到中国证监
会的行政处罚，且违法行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
办法》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实
行退市风险警示三十个交易日期限届满后次一交易日，公司股票将被停牌，深圳证
券交易所在停牌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并在公
司股票暂停上市起六个月期限满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终止上市的决定。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每月至少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持续关注相关公告并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002175 股票简称：*ST 东网 公告编号：2020-044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 年 1 月 18 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编号：稽查总队
调查通字 [180264]号）,因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公司已于 2018 年 1 月 19 日在
指定信息媒体上发布了《关于公司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
编号：2018-007）。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 )》的相关规定，如公司
因此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且违法行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

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行
退市风险警示，实行退市风险警示三十个交易日期限届满后次一交易日，公司股票
将被停牌， 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停牌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
市的决定， 并在公司股票暂停上市起六个月期限满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
终止上市的决定。

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2 月 14 日、3 月 20 日、4 月 19 日、5 月 19 日、6 月 21 日、7
月 19 日、8 月 18 日、9 月 19 日、10 月 19 日、11 月 20 日、12 月 20 日，2019 年 1 月 19
日、2 月 19 日、3 月 19 日、4 月 19 日、5 月 18 日、6 月 19 日、7 月 19 日、8 月 20 日、9
日 19 日、10 月 21 日、11 月 19 日、12 月 19 日 ,2020 年 1 月 20 日、2 日 19 日、3 日 19
日、4 日 21 日在指定信息媒体上发布了《关于公司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进展暨风

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 2018-027、2018-039、2018-054、2018-096、2018-110、
2018-116、2018-127、2018-140、2018-155、2018-169、2018-201、2019-007、2019-022、
2019-030、2019-055、2019-069、2019-075、2019-086、2019-102、2019-118、2019-131、
2019-141、2019-153、2020-012、2020-018、2020-024、2020-040。

2020 年 3 月 10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媒体上发布了《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 < 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 >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2）。 根
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0】7 号），中国证监会
拟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处罚，公司判断，本次收到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
事先告知书》涉及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
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 条第（七）项至第（九）项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 公司未向中国证
监会申请陈述、申辩及听证，部分相关责任人员已向中国证监会申请陈述、申辩及
听证。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最终调查结论。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基本正常。 公司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最终调查结论后
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日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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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一）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一）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0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旺社区宝兴路 6 号海纳百川总部
大厦 A 座 22 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叶洪孝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人， 合计持

有股份 104,509,92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6.4489%。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人， 代表股份

104,502,62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6.4456%。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

人，代表股份 7,3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32%。
3、中小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 2 人，代表股份 7,3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0.003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代表出席和列席了会议。 广东华商律师事

务所律师代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 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了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结果：同意 104,508,9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90%；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1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3014%；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6986%；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结果：同意 104,508,9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90%；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1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3014%；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6986%；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结果：同意 104,508,9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90%；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1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3014%；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6986%；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结果：同意 104,508,9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90%；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1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3014%；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6986%；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结果：同意 104,508,9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90%；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1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3014%；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6986%；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代表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
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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